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1〕15号
申请人：丛永庆，男，196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老虎屯镇大老虎屯村大老虎屯71号。

申请人：丛治玉，男，195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老虎屯镇大老虎屯村大老虎屯80号。
申请人：李会洲，男，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老虎屯镇大老虎屯村大老虎屯4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老虎屯镇人民政府，住所瓦房店市老虎屯镇中心路83号。

法定代表人：曹力操，系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于广奎，系该镇机关干部。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违法，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辽宁省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大老虎屯村民，在本村有合法承包地，后因瓦房店西站附属设施建设工程被纳入征收范围。为核实征收行为的合法性，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大老虎屯村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基本农田分布图。物流信息显示，被申请人于2021年8月21日签收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邮件。但直至2021年10月8日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之日仍未收到回复。

申请人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最长答复期限为40个工作日，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的行为违法，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请求。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丛治玉、丛永庆和李会洲提出申请公开“大老虎屯村2011年、2012年、2013 年的基本农田分布图”。被申请人未向其公开上述信息，理由为:老虎屯镇没有基本农田分布图。该图的管理部门是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和农业农村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由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依据上述规定，瓦房店市老虎屯镇人民政府没有制作和记录、保存三人所需的基本农田分布图。他们所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信息。
经审理查明：2021年8月21日，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老虎屯镇人民政府签收了申请人寄送的信息公开申请邮件。申请内容为：“申请人系辽宁省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大老虎屯村民，其合法所有本村承包地，因瓦房店西站附属设施建设工程被征收。特申请公开大老虎屯村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基本农田分布图。”被申请人截至申请人2021年10月8日提出复议申请之日仍未对上述信息公开申请给出书面答复。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信息公开申请表》、EMS快递邮寄单等证据材料。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老虎屯镇人民政府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被申请人2021年8月21日签收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邮件，直至2021年10月8日仍未对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明显超过法定期限。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违法，责令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老虎屯镇人民政府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于法定期限内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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